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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提醒车主注意驾驶安全。 刘志海 摄

相关链接>>

乱开远光灯危害

不亚于醉酒驾驶

很多车主为了自
己行车方便，置他人
于不顾，致使夜间滥
用远光灯的现象十分
普遍。滥用远光灯的
危害主要有正面会车
时可导致司机瞬间致
盲，让驾驶者对于迎
面车辆的车速和距离
产生误差，容易发生
错误操作，很难观察
到后方来车的情况。

夜间行车不按规
定使用灯光的主要原
因有三种：一是一些
驾驶人已习惯于打远
光灯，忘记还有近光
灯；二是从光线不好
的道路开过来，忘记
调灯；三是见别人打
远光灯，就打开自己
的对着照。滥用远光
灯是一种损人不利己
的行为，不仅对别人
的生命安全不负责，
也是对自己不负责。
乱开远光灯的危害不
亚于醉酒驾驶。

远光灯一照，啥都看不清。 李云云 摄

夜夜查查远远光光灯灯，，3300多多辆辆车车““中中枪枪””
半数司机对灯光全无察觉，其中不乏新手

本报1月21日讯（见习记者
李云云 刘慧 通讯员 刘志
海） 20日晚7时到9时，商河县交
警大队在商中路与明辉路交叉路
口开展日常检查，重点检查过往
车辆是否正确使用灯光。两个小
时的检查过程中，交警大队工作
人员发现30多辆私家车开着远光
灯行驶，半数以上司机对此竟然
没有察觉。

当晚，记者跟随交警大队的
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
中，一辆白色车辆引起了交警的
注意，它的灯光明显比周围车辆
要亮很多。工作人员将车辆拦下，
发现车子的显示盘上远光灯为开
启状态。司机刘先生竟然不知自
己开启远光灯，他说：“没发现自
己开启的是远光灯，可能是开之
前就打在远光上了。”

商河县交警大队一中队中队
长刘兴圣对这位司机进行了批评
教育，刘兴圣说：“夜晚，在有路灯
的市区应使用近光灯，否则，在会
车时无论对来往车辆还是自己都
会造成影响。”据刘兴圣介绍，随
后检查的车辆中，开启远光灯行
驶的司机多为新手，“很多新手刚

刚学会开车，走夜路比较紧张，就
忘记自己开的是远光灯了。”

看着一辆辆开着远光灯的车
辆，市民刘女士表示早已司空见
惯。她觉得近几年开着远光灯的司
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让人费解：

“商中路的路灯挺亮的啊，再加上
周围商店里的灯光，实在没有必要
开远光灯，交通法中不是规定不正
确使用灯光要挨罚的吗？”

据了解，新的交通法规定，不
按规定使用灯光和不按规定开
车，要对驾驶员进行100元罚款和
扣1分的处理。但是，在执行过程
中，刘兴圣表示难度较大。

刘兴圣说，行车时是否开启
远光灯很难用肉眼判断，有很多
车灯位置较高，亮度较大，但不一
定是远光灯，只有通过显示器才
能判断是远光灯。除此之外，也有
很多司机前一秒开启远光灯，见
到交警就变成了近光灯，所以很
难界定。因此，对于这种现象，目
前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

对此次检查中被发现不合理
使用灯光的30多位车主，刘兴圣
进行了批评教育，不少司机当即
表示要改掉不合理使用灯光的习
惯。刘兴圣提醒广大司机，夜间行
驶时，一定要注意正确使用灯光。
在有路灯的路段，使用近光灯行
驶，在道路较昏暗的路段，会车时
一定要交替使用远近光，方便自
己和对向车辆看清路况。

延伸调查>>

对对方方晃晃我我眼眼，，我我也也不不让让他他舒舒服服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市民开远光灯只为“报复”

除了商中路以外，记者近日对商河县田园路、兴隆街、南外环、西外环以及316省道等路段都进行调
查发现，田园路和兴隆街成了开启远光灯的“重灾区”，316省道上大货车唱起了主角，80%的大货车会车
不变灯。更让人吃惊的是，不少市民开启远光灯只为“出口气”。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云云 刘慧 通讯员 刘志海

田园路和兴隆街

成“重灾区”

比起商中路来，田园路车辆
较少，道路相对较窄，周围照明情
况差，因此成了车辆开启远光灯
的“重灾区”。

记者暗访的20分钟内，田园
路上共有37辆车通过，其中有15
辆开启远光灯。记者发现，很多车
辆从青年路进入田园路一直行驶
到明辉路期间，长时间开启远光
灯。店主张先生说：“这条路上，开
启远光灯的现象太严重了。”据张
先生讲述，有一次在他店门口，一
辆面包车撞了一辆电动车，原因
就是对面的轿车一直开着远光
灯，使得面包车司机无法看清路
况。张先生说：“晚上这条路上购
物的人很多，车辆开着远光灯，速
度又快，挺危险的。”

相对于城区，外环路上的情
况较好。记者在西外环和南外环
路段发现，过往车辆很少有人使
用远光灯，但是会车变灯现象仍
不乐观。在南外环与花园街交叉
路口，过往的20辆车内，仅有两辆
货车开启远光灯。谈到原因，司机
王先生说：“通过外环路的车辆多
数是过路车，其中很多都是外地
车，他们对于商河的路况不是很
了解，在行车过程中可能更加注
意开启近光灯谨慎驾驶。”

316省道上

大货成“霸主”

出了城区，316省道上，大货
车成了开启远光灯的主力军。316
省道上的照明情况远不及城区，
除了龙桑寺镇附近有路灯外，牛
堡、燕家等地均无路灯。从牛堡直

到庞家桥的一路上，记者发现，不
论照明情况良好与否，一半左右
的车辆均开启远光灯，过往的大
货车80%开着远光灯，会车时仍
不变灯。

在316省道和燕韩路交叉口
处记者发现，20分钟内通过12辆
大货车，其中10辆都开着远光灯。
更有甚者，其中7辆大货车在对面
车辆变换灯光的情况下，仍然开
着远光灯。对此，车主李女士表示
很无奈，她说：“没办法啊，即使你
变换灯光，人家大货车也不变，照
得你啥都看不清，真拿他们没办
法，这也太没道德了吧！”

开了8年大货车的马先生说：
“开大车时，在高速路上还收敛
点，到了其他路上，尤其到了乡镇
路段，基本上都会开启远光灯，会
车嫌麻烦也不变光。”马先生认
为，乡镇路段车流量较少，国道省
道等道路路况较好，这些都使得
大货车司机养成了开远光灯的习
惯。

马先生说：“以前开大货车的
时候觉得开远光灯视线真好，现
在开小车了才发现，大货车开远
光灯让对面车辆很闹心。”据他介
绍，大货车上的车灯相对于轿车
来说位置较高，与小型车辆会车
时，会严重阻碍小型车辆驾驶员
的视线，极易造成危险。

对方执意开远光

不应意气用事

开过车的人都了解，滥用灯
光危害大。据商河县交警大队一
中队中队长刘兴圣介绍，开启远
光灯可以使对向行驶的驾驶员短
时间内“致盲”，在这段时间内，司
机就像闭眼开车一样，很多交通
事故就是在这时造成的。

市民任先生讲述了他开车途
中的一次惊险遭遇。去年4月份，
任先生开车回老家，走到燕家附
近，对面车辆一直开启远光灯，使
得任先生无法判断路况。任先生
打算减速拐弯的时候，意外撞上
了前面的自行车。

任先生说：“当时把我吓坏
了，还好只是自行车坏了，除了磨
破点皮，人并没有受伤，这大灯照
得真是啥都看不清。”任先生称，
从那以后他开车时很注意灯光的
变换，要是遇到对面车辆一直开
启远光灯，他就减速或者停车。

既然滥用灯光危害大，为啥
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滥用灯光呢？
市民的回答多为“分不清怎样使
用灯光”、“远光灯看得清楚”、“变
换灯光太麻烦”，更有不少车主给

出这样的回答：“就是为了争口
气”。

市民李女士说：“看到对方车
辆开启远光灯，我就想回敬他远
光，不为别的，就为了争口气，他
的灯光亮，我的也不差。”李女士
最初开车时，也曾严格遵守交通
规则，见车就会灯。可她发现有时
自己会灯时，对方仍开着远光，她
就很愤怒，渐渐演变成对方只要
开着远光灯，她就开着。用她的话
讲“既然对方不让我看清，我也不
让他看清。”

对此，刘兴圣说：“开车时不
要意气用事，如果发现对方一直
开着远光灯，可以不停变换灯光
提醒对方，倘若对方执意开着远
光，要想办法减速甚至停车，注意
安全。”

聚焦五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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